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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公主的婚姻

林美惠

關鍵字:公主、騎馬、管家婆、中使司

摘要:

明代的公主因女教書盛行亦受影響，研讀女誠、內訓、歷代公主錄及孝經等。而婚

配對象從早期多為功臣之後漸漸選自民間。尉馬雖與宗室聯姻，有時卻會受到管家婆或

中使司的輕視，甚或強索金錢，朝廷有時也只以姑息方式處理。為讓尉馬知曉忠孝仁義

之道，避免重、惰，常保富貴，尉馬在婚後還需接受教習。所教習的內容，包括兵家諸菁、

五倫經書等，及習宇等部分。需接受教習的時限亦不同，成化時期尉馬 25 歲以下需送

園子監讀書，弘治時期駒馬 30 歲始可免受拘束。婚姻儀式仍依照六禮進行，除了在弘

治二年增定尉馬對公主行四拜禮，公主坐受二拜，答兩拜禮外，其婚姻儀式至明末並無

多大改變。

一、別吉

公主乃是皇帝的女兒，但周代之前並不稱公主而稱為「帝姬」。大概到了戰國時代

諸侯之女始稱公主，而秦始皇時正式稱呼皇帝之女為公主，從漢代開始公主即非常明:在

地成為皇帝的姑姑、姊妹與女兒的稱號，其後改變不大 l 。不過在宋徽宗時曾將公主名

號改為「有姬 J '宋高宗則下詔恢復公主名號2

明代公主名稱承襲漢唐，據《太祖實錄》載 í ......按唐宋《會要> '皇姑、皇姊

妹、皇女皆稱公主，其夫稱駒馬......4-皇姑稱大長公主，皇姊妹稱長公主，皇女稱公主，

1 清﹒康熙御製， <淵鑑額函} (台北:新興書局， 1978 年) ，卷咒，后妃部二﹒公主一，頁 1065 載:

「昔帝堯娥皇、女英，舜妹有果支手，舜女有宵明、燭光，湯有帝乙歸妹，周武王之女嫁于陳，故

公主未有封芭之號 ，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，天子至尊不自主，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，始謂

之公主。秦代因之 ，亦日公主，史記去李斯男皆尚公主是也，漢制帝女為公主 ，帝姊妹為長公主，

帝姑為大長公主， 後漢制皇女皆對縣公主......自晉之後帝女依西漢日公主， 帝之姑姊並日長公

主......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，姊為長公主，女為公主皆封國稅正品 .... . .宋制帝女封公主沿襲漢唐。」

2 張邦偉， <宋代的公主) (思與言} ，第 28 卷第 1 期， 1990 ，頁 40~41 0 政和三年，徽宗頒佈{改

公主名稱御手詔} , êj(:公主為「帝姬」。高宗 NP位後，大臣認為公主改帝姬既「無據又「有

妨嫌 J 請求皇帝改正，在建炎元年，高宗下詔將帝姬改為公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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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夫稱尉馬，秩從一品...... J 3 ，公主為皇帝姑姊及女見的稱號。明代有兩位公主(福

成公主與慶陽公主)為太祖之兄所生，太祖以兩位娃女父親早亡，不忍心把他們的封號

奪去，惟其祿米僅五百石4 ，與公主祿米二千石5 仍有差別。所以，明太祖對兩娃女乃

是基於照顧而末去其公主名號，實質上，其並未真正享有公主的待遇。

明代，后妃、公主平政的情況減少，出入社會的情況不如唐代公主活絡，其婚姻生

活也不像唐代那樣多面 。此大約與明代女教書盛行，出身於宮廷的公主也受其影響有關 。

本文主要針對公主的婚姻年齡與家庭教育、婚配對象與尉馬的教習，及婚禮儀式等略作

說明。

二、結婚年齡與家庭教育

(一)結婚年齡

明代公主的人數， <明史)載有的位， < 明實錄》載有 90 位6 ，<古今圖書集成}

載的位7 。 今據《明實鎳〉 、《明史 》 及 《古今圖書集成 ) 等記載得知:仁而且有 2 女，

太祖 16 女，惠帝 4 女，成祖 5 女，仁宗 7 女，宣宗 2 女，英宗 8 女，景有 1 女，憲宗

5 女，孝宗 3 女，武宗 2 女，世宗 5 女，穆宗 7 女，神宗 10 女，光宗 9 女，熹宗 2 女

及思宗 6 女，共 94 位8 。其中早卒 33 位， 3 位未下嫁， 3 位無從考證'剩 55 位公主有

結婚。公主的結婚年齡，能算出者共 30 位(參閱表 1 ) ，平均結婚年齡是 17.5 歲。婚

齡最大者為壽寧公主(神宗女) 27 歲，最小者為永嘉及合山公主(太祖女) 14 歲， 17-

20 歲婚嫁者佔多數。平均壽命約為 48.7 歲，其中，享年最長者為含山公主 82 歲，最

短者為常寧公主(成祖女) 23 歲。

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， <太祖實錄)(南港: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 1967 年初版) , 

卷 60 '洪武四年春正月己巴條，頁 3 上。

4 間上書，頁 3 上~3 下載: r 吾兄俱早亡，惟存此二女耳，吾不忍邊加降奪也，其公主封號木去，

歲給綠米五百石......仍稱公主而無公主之食祿，爾璟亦稱鞠鳥，不與尉篤之門庭，其祿止食前官

指揮使之偉...... J 

清﹒張廷玉等攘， <明史 > (北京:中華書局， 1974 年) ，卷 1日，列傳 9. 公主，頁 3661 載 r 公

主俱授金冊，祿三千石 .. ....J 。

《 明實錄 } 附錄的{崇禎長編}雖編至崇禎 1 7 年，但其中只記載思宗的兩個女見，其餘四位均未

有記載，與 { 明史}記載的差異主要是少記載了思宗的另外四位女兒及比 《 明史》多記載穆宗的

一位女兒( {明實錄》記載 7 位， {明史}為 6 位)

7 <明實錄》 、《明史》及〈古兮圖書集成}所記載公主的人數不盡相同，另外 ，在公主的封號上，

亦有不同的稱呼 。如{明實錄}記為崇寧公主(英宗女) , (古令圖書集成 〉 記為宗寧公主。《明

實錄》記為固安公主(景帝女) , <古今圖書集成》記為同安公主。{古今圖書集成》及《明史》
記載主要敘述早卒與否 、婚嫁對象及時間 。〈明實錄〉除此還記載其生年日月，雖未全記載，以

較其他資料豐富，因此以 { 明實錄 } 為主。

• 94 位的算法是 { 明實錄 } 所記誠的 90 位，加上 《 明史 } 中有關思宗之女坤儀公主以外的另四位公

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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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: 
皇帝 公主 結婚時間及結 卒年歲 出 處

婚年齡

太祖(洪武〉 臨安公主 洪武 9 年 永樂 19 年卒 { 太祖實錄〉卷 107 洪武九年秋七
1368-1398 17 歲 年 62 歲 月圭戌條心太宗實錄 } 卷 239 永樂

十九年秋七月庚申條

寧國公主 洪武 11 年 宣德 9 年卒 { 太誼賓錄》卷 120 洪武十一年冬
17 歲 年 71 歲 十月乙卯條:(宣宗實錄}卷 112 宣

德九年八月己百條
大名公主 洪武 15 年 宣德兀年卒 {太而且實錄〉卷 146 洪武十五年秋

15 歲 年 59 歲 七月 辛未條: {宣宗實錄 } 卷 14 宣

德元年一月丙戌條

南康公主 洪武 21 年 洪武 6 年生 { 太而且實錄》卷 190 洪武二十一年
16 歲 正統 3 年卒 五月甲申條: (英宗實錄}卷 47 正

年的歲 統三年冬十月己卯條

永嘉公主 洪武 22 年 洪武 9 年生 { 太祖實錄》卷 198 洪武三十二年
14 歲 景泰 8 年卒 十一月庚午條: {英宗實錄 } 卷 258

年 80 歲 景泰六年九月甲戌條

合山公主 洪武 27 年 洪武 13 年生 { 太祖實錄》卷 234 洪武二十七年
14 歲 天順 6 年卒 八月癸未條: ( 英宗實錄 } 卷 344 天

年 82 歲 順六年九月丁巴條
寶慶公主 永樂 11 年 重德、 8 年卒 { 宣宗實錄》卷 98 宣德八年春正月

19 歲 年 39 歲 癸亥條: <淵鑑類函}卷 58 后自己部
二﹒公主

成祖(永樂) 永平公主 洪武 28 年 正統 9 年卒 { 太而且實錄》卷 242 洪武二十八年
4103-1424 20 歲 年 66 歲 冬十月丁巳條:{英宗實錄}卷 115

正統九年夏四月甲申條

安成公主 洪武 35 年 洪武 17 年生 { 太宗實錄》卷 15 洪武三+五年十
18 歲 正統 8 年卒 二月庚戌條: <英宗質錄)卷 107 正

年 60 歲 統八年八月乙朱條
成寧公主 永樂兀年 洪武 18 年生 { 太宗實錄》卷 17 永樂元年二月乙

18 歲 正統 5 年卒 丑條: (英奈實錄}卷的正統五年

年 56 歲 六月己亥條

常寧公主 永樂元年 永樂 6 年卒 { 太宗實錄〉卷 21 永樂元年六月戊
17 歲 年 23 歲 申條: (太宗實錄}卷 77 永樂六年

春三月戊午條

仁宗(洪熙) 嘉興公主 宣德 5 年 永樂 7 年生 ( 央宗實錄〉卷 51 1E統四年 三 月
1425 2 2 歲 正統 4 年卒 癸茵條

年 3 1 歲
真定公主 宣德 2 年 永樂 11 年生 { 英宗實錄》卷 154 正統十二年五

15 歲 量要泰元年卒 月辛丑條: { 英宗實錄 } 卷 198 景泰

年 38 歲 元年十一月丙午條

宣宗 (宣德) 順德公主 正統 2 年 永樂 18 年生 { 英宗實錄》卷 1 00 正統八年春正
1426-1435 18 歲 正統 8 年卒 月癸茵條

年 24 歲
常德公主 正統 5 年 永樂 22 年 4 { 憲宗實錄〉 卷 81 成化六年秋七月

17 歲 成化 6 年卒 戊子條

年 47 歲

英宗(正統) 重慶公主 天順 5 年 正統 11 年生 { 英宗實錄》卷 329 天順五年六月
1436-1449 16 歲 弘治 12 年卒 乙茵條. (孝宗實錄}卷 154 弘治卡
(天 1頁) 年 54 歲 二年九月己卯條

1457-14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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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善公主 成化 2 年 正統 12 年生 《憲宗實鋒}卷 29 成化二年夏囚月

20 歲 弘治 12 年卒 丙午條; <孝宗實錄》卷 146 弘治十

年 53 歲 二年正月辛巳條

崇德公主 成化 2 年 景泰 3 年生 《憲宗實錄〉卷 34 成化二年九月丙

15 歲 弘治 2 年卒 串條; <孝宗實錄》卷 24 弘治二年

年 38 歲 三月圭戌條

廣德公主 成化 8 年 景泰 5 年生 《草草宗實錄}卷 110 成化八年十一

19 歲 成化 20 年卒 月丙辰條， {憲宗實錄》卷 255 成化

年 31 歲 二十年八月乙亥條

宜興公主 4 成化 9 年 正德 9 年卒 《武宗實錄}卷 110 正德九年三月

20 歲 年 61 歲 己卯條

隆慶公主 成化 9 年 景泰 6 年生 《憲宗實錄}卷 198 成化十五年十

19 歲 成化 15 年卒 二月戊寅條

年 25 歲

嘉祥公主 成化 13 年 天順 3 年生 《憲宗實錄}卷 238 成化十九年三

19 歲 成化 19 年卒 丹王戌條

年 25 歲

世宗(嘉靖) 寧安公主 嘉靖 34 年 嘉靖 18 年生 《世宗實錄〉卷 224 嘉靖十八年五

1522-1566 17 歲 隆慶 3 年卒 月己卯條《世宗實錄〉卷 418 嘉靖

年 41 歲 三十四年正月乙卯條; <古今闊書集

成〉宮藺典卷 96. 公主寄{t馬青E

嘉善公主 嘉靖 36 年 嘉靖 20 年生 《世宗實錄}卷 251 嘉靖二十年七

17 歲 嘉靖 43 卒 月甲午條; <世宗實錄》卷 447 嘉靖

年 24 歲 三十六年五月甲戌條; {世宗實錄)

卷 540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條

神宗(萬曆) 榮昌公主 萬曆 25 年 萬曆 9 年生 《神宗實錄〉卷 119 萬曆九年十二 l

1573-1620 16 歲 月甲午條; (神宗實錄}卷 305 萬曆

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亥條

詩寧公主 萬曆 37 年 萬曆 11 年生 《神宗實錄》卷 143 萬曆十一年十

27 歲 一月乙巳條; {神宗實錄}卷 454 萬

曆三+七年正月庚子條

光宗(泰昌〕 寧德公主 天歐 5 年 萬曆 38 年生 〈神宗實錄》卷 468 萬曆二十八年

1620 16 歲 三月癸巳條; (熹宗實錄}卷 61 天

敵五年七月庚午條

遂平公主 天敵 5 年 萬曆 39 年生 《神宗實錄》卷 487 萬曆二十九年

15 歲 九月乙卯條; {熹宗實錶}卷 61 天

敵五年七月庚午條

樂安公主 天敵 7 年 萬曆 40 年生 {神宗實錄》卷 493 萬曆四十年三

17 歲 月庚子條; {熹宗實錄)卷 87 天敢

七年八月圭寅條

思宗(崇禎) 長平公主 順治 2 年9 順治 3 年卒 {古令圖書集成》宮闇典卷 96. 公

1628-1644 15 歲 年 16 歲 主騎馬部; (罪惟錄}皇后列傳﹒周

皇后

9 參閱查繼佐， <罪惟錄列傳) , (收於{明代傳記叢干的，台北:明文書局 ， 1991 年) ，卷 2 ' 
皇后列傳﹒周皇后，頁 1185-1186 '教: r 甲申三月， ......上召長公主至前 ，年十四，歎曰 w 誰

令汝託生吾家』以左袖掩面，右手揮刃，擊主左轉未殊......何新入，見公主仆地，扶之起.....負

之出。 J 在甲申事件中，昭仁公主當場死亡，而坤儀公主又早卒，長平公主為思宗的第二女兒，

此所謂「長公主」應指長平公主。崇禎 17 年為順治元年，長平公主在順治 2 年出嫁，所以應是 15

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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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家庭教育

公主在宮廷內的教育情況，史料並未有明確記載，據(明史}載:

明太祖鑒前代女禍，立網陳紀，首嚴內教。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誠，

諭翰林學士未升曰: r 治天?者，正家為先。正家之道，始於謹夫婦。

后去己推母儀天下，然不可俾預改事。至於蜻蜻之屬，不過備職事，侍

巾稀;恩寵或過，則驕恣犯分，上下失序。歷代宮閣，政由內出，鮮

不為禍。 10

洪武元年太祖下論儒臣修女誠，希望后妃不干預故事，撞牆之屬，應謹守本分，不可上

下失序 11 0 女誠之外，高皇后作「內訪I[_j一卷，並命女史清江范孺人等編錄宋朝賢后

的事蹟及家法，令女史誦聽之，並作為子孫、後妃萬事之法 12 。仁孝皇后徐氏，本身

即有女諸生之稱， (明史 } 載: r 仁孝皇后徐氏，幼貞靜，好讀書，稱女諸生。.... .. 薯，採

女憲、女誠作內訓二十篇。」 13 。 其《內哥11>分為德性、修身、慎言、謹行、勤勵、

警戒、節儉、積善、遷善、崇聖訓、景賢範、事父母、事君、事舅姑、奉祭肥、母儀、

睦親、慈幼、逮下、待外戚，共 20 章 14 。內容包括皇室的規範及傳統婦女的道德規範 。

爾後又有世宗生母章里皇太后蔣氏的 { 女訓} 及神宗生母慈聖皇太后李氏的 ( 女鑑 》 υ

公主出生於宮中，這類女教書無疑也是公主必讀之書 。

太祖御製言者書中，有「歷代公主錶_j 15 ，將陪唐公主以「善」、「惡」區分，希冀

能遵守所謂「善」公主之行為，而以「惡」公主之行為為戒。此外，公主也閱讀孝經，

如永安公主(成祖女) í 讀孝經」 l6 ， 常寧公主 ( 成而且女) í 通孝經」 l7 。 公主藉由女

誠、內副卜歷代公主錄、孝經等的教導，一方面「性純淑」 lB 、「性恭慎有禮」 19 、「柔

淑、蜻恭、慈愛、躬服祖訓」 20 、「愷慈慧... '"幸敬勤績不以富貴自矜」 2l 及「性行敦

淑」泣，另一方面則強化了貞節觀 。 明代公主受到更多傳統的束縛。像唐代公主那樣

10 {明史>> '卷 113 、列傳卜后妃，頁 3502 。

11 據中山八郎， (明朝內廷17)女訓書忙"'J (.. \τ) ( < 明代史研究 } 第 2 號， 1975) 一文，其後未再
有自皇帝之令編修此類書籍 。

12 參閱查繼佐﹒ {罪惟錄列傳 ) ，卷 2 '皇后列傳﹒馬皇后，頁 143-146 。

叮《明史》﹒卷 113 '列傳卜后妃，頁 3509-3510 ，

4 明﹒仁孝皇后餘氏撰， < 內部I} (收於《欽定四庫全書} ，台北 聾灣商務印書館， 1986 年 ' Í

部 15 .儒家類) ，提耍，頁卜

15 清﹒黃虞櫻撰， <千頃堂番自> (收於 { 文淵閣四庫全書 ) ，史部 434 .目錄類 ) ， 卷 11 ﹒儒家類，

頁 47 載 í 歷代公主錄二卷，洪武時編，始陪蘭陵公主，終膚裘陵公主，分善惡、 示勸誡 J

《太宗實錄>> '卷 184 '永樂十五年春正月圭寅(菜，頁 l 下。
17 {明史>> '卷 121 '列傳 9. 公主， 3670 。

閃 閃上書、同卷， 頁 3667 。

" 同上書、同卷， 頁 3 770 。

lt. {仁宗實錄》 ﹒卷 9 上，洪熙元年夏四月丙午條，頁 6 上 。

21 {太宗實錄>> '卷 184 '永樂十五年春正月王寅條，頁 l 下。

22 {宣宗實錄>> '卷嗨，宣德八年春正月癸亥條，頁 l 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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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嫁、三嫁己是不可能。

三、公主婚配對象與尉馬的教習

(一)婚配對象

公主的婚配對象，據《明會典〉載:

累朝定例，凡遇公主長成，當擇婚配，聖旨下禮部，榜論在京官員軍

民人等有子弟若干歲(或十五或十六或十四臨時定) ，容貌齊整，行止

端莊'父母有家教者，許於部報名赴內府選擇，本部先將報子弟揀選，

請旨命司禮監於諸王館。如初選不中，或再干于五城訪報或差司官于 }I頂

天府等八府，或行山東、河南，會同巡按御史選擇，至IJ 日赴管會選如

初，選中三人送春曹作養，仍題請吉日，赴御前欽定一人為尉馬，陪

選二人，送本處儒學充龐挨貢，其還不中寺，先年或准充附，萬曆八

年俱不准，十三年准分別地方遠近，行順天府給賞。 23

即由皇帝冒下禮部，榜諭在京文武官員、軍民子弟等，凡 14-16 歲，容貌齊整、行

止端莊、父母有家教者，可於禮部報名，於內府選擇。初選挑三人，再由皇帝欽定一人。

即馬的相貌、個性、才學，據(明史》及《古令圖書集成》載，太祖女寧國公主的

關馬梅殷「天性恭謹，有謀略，便弓馬 J '大名公主的駒馬李堅「有才勇 J '寶慶公主的

關馬趙輝「年二十餘，狀貌偉麗 J 0 英宗女重慶公主的駒馬周景「好學能書 J '廣德公主

的關馬獎凱「狀貌驚異」 24 。憲宗女德清公主的尉馬林岳「少習舉子業，奉母孝，撫

弟巒極友愛 J '永康公主的尉馬崔元「美姿儀」 25 。孝宗女永淳公主所選的關馬原為陳

釗，因「釗父本勇士，家世惡疾，母又再離庶妾，不可尚主 J 26 ，而改選謝詔， 1 詔禿

少髮 J 27 0 1 容貌齊整」是選尉馬的條件之一，但謝詔的「禿少髮」似乎未盡合標準。

在選關馬的過程中，亦有重賄的現象發生。如「弘治八年，內宮監太監李廣，受富

民袁相重賄，選為關馬，尚德清公主。」況，不過後為科道宮舉發，而再重選。婚後，

即馬亦有受制於管家婆及中使司的情況。管家婆乃是皇帝為了解公主狀況，在公主下嫁

時，遣宮中的老宮人來掌管閩中事。管家婆向宮中報備公主的情形，皇帝對其相當信任。

也因如此，有些管家婆對開馬頗為不尊重。明初尉馬多是功臣之後，管家婆蔑視關厲的

情形似未見。弘治以後，有一般富民當即馬者，差距更大。管家婆在皇宮已久，又得皇

幻明﹒申時行重修 、王雲五主編， {明會典} (台北:臺灣商務書局， 1968 年) ，卷 70 '婚禮四﹒選

擇鞠馬，頁 1664 。

2. 清﹒陳夢雷編馨， {古令圖書集成)(台北:鼎文書局， 1977 年) ，宮闇典卷 96. 公主尉馬部，頁 969 。

25 同上書、同卷，頁 968 。

26 明﹒沈德符著， {萬曆野獲編} (台北:新興書局， 1976 年) ，卷 5 '公主﹒尉馬再選條，頁 132 。

27 同上。

胡同上書、同卷，頁 13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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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信任，對出生於民間的財馬，遂有蔑視的情形。或有強索金錢者，如《萬曆野獲編》

載 :r 永寧公主，下按梁邦瑞者， (管家婆)竟以黨鐵不足，即馬鬱死。」"。甚或答

打，{萬曆野獲編》又載: r (壽寧〉公主宣樹馬入，而管家婆名梁盈女者，方與所偶盲

官趙進朝聞飲，不及鷹白，盈女大怒，乘醉抉冉(冉興護，公主即馬)無算，驅之令出 。

以公主勸解，並誓及之。......彼梁盈女者，僅取回另差而已。」 3。而尉馬(冉興讓)

遭管家婆毆打，皇有則只下詔管家婆取回另差而已。不僅管家婆肆意妄為，中使司亦是。

中使司由宣宮擔任，公主府第設置完備後，設有中使司31 ，管理公主府第的事務。中

使司對尉馬也有侮辱的現象發生。據《萬曆野獲編〉 補遺載 í 侯拱辰(壽陽公主樹鳥)

夜歸府，遇一人僵賽太甚，執而提之。少頃則有中使司趙祥者倚醉入府，扭結拱辰，窘

辱甚至。詢之則被撞者為其家奴。而排則永寧公主所役也，拱辰憤甚上書，旨下答昨而

已 。 」 32 ，尉馬受辱上書，皇帝只下旨「答祥」而已。另外，司宮老牌及內使亦有在

公主府第偷盜金銀的情形。(萬曆野獲編〉補遺又載 í 萬煒(瑞安公主尉馬〉奏司宮老

牌沈銀瞻與內使李忠盜金銀等物，反遭詬辱。上大怒，謂聖母生辰煩潰，盡革其蟀玉，

並奪所掌宗人府印，送國子監習禮三月再奏。而宮嬋內使盜竊詬辱等事不問也 。」 33

鞘馬萬煒上奏，反遭詬辱，皇帝以聖母生辰煩潰，奪其宗人府掌印並送國子監習禮三月 ，

對莒啤、內使偷盜詬辱之事則不問 。

明代公主有 94 位，但有記載下嫁的只有 55 位，由表 2 知(1) 、仁祖 (太而且之父 ) 2 

女干嫁庶民。 (2) 、太祖 16 女， 2 女卑卒， 7 女嫁公侯之子， 2 女嫁殺事之子， 1 女嫁千

戶之子， 4 女嫁庶民。 (3) 、惠帝 4 女， 2 女未嫁， 1 女嫁侯之子， 1 女噱百戶。 (4) 、成

祖 5 女， 1 女嫁昭靖侯之子， 3 女嫁都督之子， 1 女嫁命事之于。 (5) 、仁宗 7 女， 3 女

早卒， 1 女嫁給事中之子， 1 女嫁衛指揮愈事之子 '2 女嫁衛指揮。 (6) 、宣宗 2 女， 1 

女嫁郵國公之子， 1 女嫁副千戶之子 。 (7) 、英宗 8 女， 1 女嫁尚書之孫， 1 女嫁伯之孫，

l 女嫁參議之子 1 女嫁軍士之子， 1 女嫁副指揮之子， 3 女嫁庶民 。 (8) 、景帝 l 女

嫁庶民。 (9) 、憲宗 5 女， 2 女早卒 ， 1 女嫁少卿之子， 1 女嫁副指揮之子， 1 女嫁監生

之子。(1 0) 、孝宗 3 女， 1 女早卒， 2 女嫁庶民 。 (11 )、武宗 2 女皆早卒。 (12) 、世宗 5

女， 3 女早卒， 2 女嫁庶民。 (13) 、穆宗 7 女， 3 女早卒， 1 女嫁副指揮之子， 3 女嫁庶

民 。 (14) 、神宗 10 女， 8 女卑卒， 1 女嫁故太僕卿之孫， 1 女嫁副指揮之子。 (15) 、光

宗 9 女， 6 女早卒， 3 女嫁庶民。(16) 、熹宗 2 女皆早卒。(1 7) 、思宗 6 女 '5 女早卒，

l 女嫁太僕寺宙之子。

55 位鞘馬中，出身庶民者有 19 位，約佔全體的 34.55% '其餘 36 位是文武官員子

弟，約佔 65 .45% 。孝宗之前鞘馬共 41 位，為文武官員之後者計 31 位，庶民者 10 位。

29 同上菁、同卷，頁 133 。

"同土菁、問卷，頁 134 ' 

l J <太祖實錄} ，卷 91 '洪武七年秋七月王子條，頁 4 上載 r 命吏部考漢唐典制，公王府設家令

一人，正七晶; 司丞一人正八品:錄事一人，正九品 J ' <萬膚野獲編> ' 卷 5. 公主，公主中使

司條，頁 130 ' 載: í 我高皇聖主何以設此官，後亦不知何時廢」。而(古今圖書集成 > '宮聞

輿卷 96. 公主齣馬部，南康公主下嫁胡觀條，頁 966 '載 r (胡觀)既成婚，中使置騎馬位南

向。 J 胡觀洪武二十一年崗公主，所以設中使司的時間，應在洪武七年到洪武二十一年之間 。

、 2 ( 萬曆野獲編}補遣，卷卜公主﹒王婿遭辱條，頁 808 。

、3 同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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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宗之後，鞘馬共 14 位，為文武官員之後者計 5 位，庶民者 9 位 。 由此可知，公主雖

有下噱庶民者，但仍以嫁文武功臣後裔者為多。

太祖時期，與公主論及婚姻的，多是功勳之後，以武巨為多，如李祺(韓國公李善

長之子)、梅殷(汝陽侯梅恩祖兄之子)、陸賢(吉安侯陸仲亨之子)、張麟(鳳翔侯張龍之

子)、傳忠(穎國公傅友德之子)、胡觀(東川侯胡海之子)、郭鎮(武定侯郭英之子)、謝違(都

督倉事謝彥之子)等，政治結合的色彩相當濃厚 。 成祖時期，尉馬則是靖難功臣，如袁

容、宋曉、宋瑛等 。 宣宗時期，石璟、薛桓亦為功臣之後。英宗時期，鞠馬周景、王增、

楊偉等為文武大臣之後 。 英宗以後樹馬為文臣之後的，只有齊世美與楊春元 。 其餘或為

副指揮或監生之子，或為庶民。

《明太祖御製文集 } 載: í 帝女下嫁必擇勳舊為婚，此古今通義也。」抖， <靠山

堂別集〉載: í 高帝時即馬尚公主多以公侯子弟充之，而不甚拘年貌，易代以後，漸選

之民間。 J35 ，知明初尉馬多選勳舊公使子弟，但也有選自民間。《萬曆野獲編 〉 補遺

載 í 本朝公主，俱選庶民子貌美者尚之，不許文武百官得預。_j 36 ，此由前述公主

的婚配對象，似非屬實。至於 ( 五禮遇考)所謂 :í 勵戚之家視為畏途，遂下選庶姓」

37 此乃秦蕙田就天敵七年駒罵鞏永固與樂安公主成婦後，對公主跪拜數月 ， 稱臣侍膳 ，

公主驕縱輸禮，所作之論 。 事實上，如前述，思宗有 6 女，其中 5 女早卒， 1 女即嫁太

僕寺宮之子 。

表 2:

皇帝 公主 騎馬出身 出 處

仁祖 太原公主 主七一 ，早卒 《 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2 女 會國公主 李貞，洪武 12 年卒，晚歲折節謙抑， 《 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:

封恩親侯 { 萬曆野獲編 〉 卷 5 . 公主﹒同皂

尚主條

太祖 臨安公主 李該(太師緯國公李善長之子) . 開閻 〈 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 ;

的女 功臣之後，因胡偉庸案徒江漓 ，久 之 《明史 } 卷 127 列傳第 15 .李善長
卒

《 萬曆野獲編》補遺卷 1 ' 公主﹒

公主下嫁貴族條

寧閻公主 梅殷(汝男侯梅恩祖兄之子) .開國功 《太祖實錄 〉 卷 120 洪武十一年冬|
臣之後 。 殷因阻止燕軍，遭受排擠， 十月乙卯條; ( 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

家族送遼東，而設遭溺死(永樂 3 年卒) 9. 公主; <萬曆野獲編 } 衛還卷卜

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崇寧公主 牛城 《太祖實錄〉 卷 168 洪武十七年十
一月圭申條

安慶公主 歐陽倫，實私茶被賜死 《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H 明﹒朱元璋. <明太祖御製文集} (台北:臺灣學生書局. 1965 年) .卷 1 . 對馬都尉李祺詣，頁 5

上 。

H 明﹒ 王世貞著. <靠山堂別集H台北:臺灣學生書局， 1965 年) .卷卜 皇明盛事述一﹒公侯子尚

主，頁 13 上。

)6 ( 萬曆野獲編 ) (下〉補道，卷卜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，頁 808 。

J1 清﹒秦蕙田著 ， <五禮遇考H台北:新興書局， 1970 年) ，卷 155 .昏禮﹒明昏禮，頁 36 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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汝寧公主 陸賢 ( 吉安f棄權仲字之子) .開國功臣 《太祖實錄〉卷 144 洪武十五年夏
之後 四月戊申條; ( 萬曆野獲編〉補選卷

卜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傻慶公主 王寧(尚主後掌後軍都督府事) ，尉馬 〈古今面書集成〉宮閹典卷 96. 公

能贅，頗好佛 。 曾洩密給燕軍，成祖 主騎馬部: {明史》卷 121 列傳第 9.

即為平反，後因勸帝誦佛經，為太祖 公主: ( 萬曆野獲編 } 卷 5 '公主﹒

資繭，為成祖所不悅，久之，坐事下 間皂尚主條

獄，後卒，對永春侯

大名公主 李堅(指揮置信事李英之子)，尚主後堂 《太祖實錄〉卷 146 洪武十五年秋
前軍部督府孽 ， ;:j~征陣亡，對樂城侯 七月辛未條: (古今圖書集成}莒閹

典卷 96 . 公主尉馬部: ( 萬曆野獲

編 } 卷 5. 公主﹒同皂尚主條

f昌清公主 張勝(鳳翔侯張龍之子) ，防國功臣之 《太而且實錄}卷 172 洪武十八年三

f妥 月戊貪條: <萬曆野獲編}補遺卷卜

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壽春公主 傅忠(穎國公傅友德之子) ，開國功臣 《太祖實錄}卷 177 洪武十九三月
之後 丙寅條: ( 萬曆野獲編 〉 補選卷卜

公主 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南康公主 胡觀(東川侯胡海之子) ，闕國功臣之 《太祖實錄}卷 190 洪武二十一年
f壘。痛難時從伐燕軍，後受彈劫，自 五月甲申條: { 明史 〉卷 12 1 列傳第

殺 9. 公主 :(萬曆野獲編 } 補遺卷卜

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永嘉公主 郭鎮(武定候郭英之子) ， 開閻功臣之 {太祖實錄} 卷 198 洪武二十二年
後 。 建文咒年卒 十一月庚午條: ( 國朝獻徵錄 } 卷 4 ' 

開馬都尉:{萬曆野獲編 } 補選卷 l ﹒

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合山公主 尹清(掌後府部督事) ，卒贈光祿大夫 〈古今圖書集成}宮闇與卷 96 .公

主尉馬部

汝陽公主 謝達(都督草種事謝彥之子) .開圓功臣 {太祖實錄}卷 233 洪武一十七秋
之後 七月甲子條: (萬曆野獲偏》補遺卷

卜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實慶公主 趙輝(千戶趟和之子) ， 成化 12 年卒， 〈 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凡事六翰，歷掌南京都督及宗人府

惠帝 江都公主 耳XE害(長與侯冒失炳文之子) ， 開國功臣 《明史}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;

4 女 之後。其父伐燕軍，曾經參與，成祖 《萬曆里于獲編》補遺卷卜公主﹒
時穗疾不出，坐草鞋死 公主下嫁貴族條

宣倫公主 于種(錦衣衛百戶) 《太宗實錄 } 卷 186 永樂十五年三

月辛亥條

成祖 永安公主 袁容(都督袁拱之子) ，靖雞功臣，容 《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 9 .公主

5 女 燕軍起，助戰有功，論對廣平侯 《萬盧野獲編》補遺卷卜公主﹒

公主下嫁貴族條

永平公主 李讓(指揮會事李遠之子).靖雞功臣， {太而且賞錄} 卷 242 洪武二十/\年
燕軍起助燕，惠有于維質其父不為所動， 冬十月 T巴條: ( 明史》卷 121 列傳
成祖時力日對富陽侯食祿一千石 第 9. 公主: (萬曆野獲編》補這卷

卜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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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成公主 宋號(後軍左都督宋ill之子) .請草種功 { 太宗實錄 } 卷 15 洪武二十五年十

臣，鎮甘肅，後坐不敬奪鶴，肖U~馬 二月庚戌條 ; (萬層野獲編》補選卷

都尉，宣德時復都尉 1 '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; ( 明史 }

卷 155 列傳第 43 .采晨

成寧公主 宋瑛(後軍左都督宋晨之子) .請難功 { 太宗實錄 } 卷 17 永樂兀年二月乙
臣，瓦刺也先入造時戰死，贈都留公 丑條; (萬曆野獲編》補遺卷 1 '公

主﹒公主不嫁貴族條; < 明史 } 卷 155

列傳第 43 、宋晨

常寧公主 沐昕(常寧昭靖玉沐英之子) 《太宗實錄}卷 21 永樂兀年六月戌
申條，

仁宗 嘉興公主 并源(行在禮科給事中并因之子) . 死 { 宣宗實錄 } 卷 42 宣德三年間四月

7 女 於土木之難 ， 封鉅鹿侯 圭午朔條; <萬軍野獲編 》 卷 5 . 公

主﹒同巴尚主條

慶都公主 焦敬(彭絨衛指揮焦毅之弟) 《宣宗實錄}卷 48 宣德三年寸一月

庚戌條

清河公主 李銘(金吾左衛指揮李得之子) 《 宣宗實錶 } 卷 51 宣德四年二月癸

末條

真定公主 王誼(濟寧衛指揮翁事王佐之子，濟 《宣宗實錶 } 卷 52 宣德四年三月戌

寧左衛指揮翁事王詠之弟) 申條; <英宗賞錄》卷 154 正統十二

年五月辛丑條

宣宗 !順德公主 石璟(府軍用IJ衛副千戶右林之子) .成 《 國輯獻徵錄 } 卷 4. 騎馬都尉，

2 女 化 15 年卒 《 明史 } 卷 121 列傳第 9. 公 主

常德公主 薛桓(鄧閻公自丰祿之子) 《萬曆野獲編》補遺卷 1 .公主﹒

公主下嫁貴族條

英宗 重慶公主 周景(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周顧之子) . 《英宗實錄 } 卷 329 天順五年六月

8 女 弘治 8 年卒 乙茵條; ( 明史 》 卷 121 列傳第 9 . 
公主

嘉善公主 王增(兵部尚書王壤之孫).嘉靖中卒， 《憲宗實錄} 卷 29 成化二年夏四月

贈太保 丙午條: ( 明史》卷 121 列傳第 9 . 
公主

淳安公主 蔡震(錦衣衛軍士蔡誠之子) .嘉靖 14 《憲宗實錄 } 卷 34 成化二年九月丙

年卒 申條; ( 古今圖書集成 》 宮聞輿卷

96 .公主尉馬古自

崇德公主 楊偉(興濟伯楊善之孫，錦衣衛指揮 《憲宗實錄〉卷 34 成化一年九月丙

我事楊容兄宏之子) 申條

廣德公主 獎凱 《憲宗實錄} 卷 110 成化八年十一
月丙辰條

宣興公主 馬誠，正德 14 年卒 〈武宗實錄〉卷 110 正德九年三月
己卯條: {古令圖書集成 ) 富蘭典卷

96 .公主騎馬部

隆慶公主 游泰(東城兵馬副指揮游傑之子) 《憲、宗實錄 》 卷 118 成化九年秋七

月癸丑條

嘉祥公主 黃鏽 〈憲宗實錄〉 卷 238 成化十九年二

月去戌條

景帝 l 女 回安公主 主憲 《明史》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憲宗 仁和公主 齊世美(總腫寺少卿齊祐之子) {孝宗實錄》卷 33 弘治二年十二月

5 女 圭寅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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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公主 崔兀(圈子監監生崔儒之子) ，嘉靖 28 《孝宗實錄}卷 75 弘治六年五月公甲
年卒，對京山候，騎馬封侯不以軍功 戌條; ( 明史》卷 121 列傳第 9 • 
自元開始 主

德清公主 林岳(同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林芳之 《孝宗實錄}卷 120 弘治九年十二

子)，正德 13 年卒 月丙戌條;{明史》卷 121 列傳第 9.

公主

孝宗 永福公主 塢景1酌，卒員曾少保 《明史}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3 女 永淳公主 謝言召，卒贈少保 《明史}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世宗 寧安公主 李和(直隸寧晉縣民李揚之于) ，卒贈 《世宗實錄}卷 418 嘉請二十四年

5 女 太傅 正月乙卯條; (明史〉卷 121 列傳第

9. 公主

嘉善公主 言午從誠，萬曆 27 年卒 《明史}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穆宗 壽陽公主 f美拱辰，卒賠太傅 《明史}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7 女 永寧公主 深邦瑞 《明史}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瑞安公主 高煒，國變死於賊 《明史〉卷 121 列傳第 9. 公主

延慶公主 王閱(商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王鼎絃 《神宗實錄}卷 187 萬曆十五年六

之 月癸亥條

子〉
神宗 榮昌公主 楊春兀(故太僕哪楊維璁之孫) 《神宗實錄}卷 305 萬曆二十四年

10 女 十二月癸亥條; ( 萬曆野獲編}補遺

卷卜公主﹒公主下嫁貴族條

壽寧公主 再興讓(南城兵馬副指揮冉逢陽之 《神宗實錄〉卷 454 萬曆三十七年

子) ，都城陷為賊拷死 正月庚予條; (明史〉卷 121 列傳第

9 .公主

光宗 寧德公主 劉有福 《熹宗實錄〉卷 61 天殷五年七月庚

9 女 午條

遂平公主 齊贊兀 《熹宗實錄〉卷 61 天敵五年七月庚

午條
樂安公主 鞏永囝，學期自翔，闇室自焚而死 《熹宗實錄〉卷 87 天敢七年八月王

寅條; ( 明史}卷 121 列傳第 9 .公

主

JèS司、室d主 長平公主 周顯(太僕寺官員之子) 轉白楊鯨之(關於長平公主和帝女

6 女 花 H歷史月刊) 88 期

( _::_ )教習騎馬

明初對駒馬並未正式給予教習。據(古今圖書集成〉載:

按明外史公主列傳南康公主(太祖女)下嫁胡觀，東川侯海子也。海

嘗以罪奪祿 田，及觀尚主，有詔給田如故，觀初在選中， 帝為命黃巖

徐宗實教之 ，既成婚，中使置駒馬位南向，而師席東向， 實引駒馬位

使下，然後為說書又為害最千言，引古義相戒勸，觀 7元;弟執弟子禮甚

恭，太祖為大喜... ... 0 38 

《古令圖書集成》宮闇典卷 96. 公主駒馬部，頁 96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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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南康公主下按胡觀，太祖命黃巖、誰宗實教之為說書，又為書數干言，引古義相戒勸。

《明會典〉載:

宣德三年詔，騎馬不務詩書，通古今，曉忠孝仁義之道，必至怠惰驕

縱， {;可以保富貴，須使之親近儒生，先軒騎馬家有學錄，可擇端重儒

者一人，命之教習。"

知即焉不務詩書，通古今，曉忠孝仁義之道，必至怠惰，因此宣德三年下詔，必須使尉

馬親近儒生，由於先朝尉馬家都有學錄官，所以可擇端重儒者教習財馬。(明史〉亦載:

「自宣德時，尉馬始有教習，用學官為之。」 40 ，即宣德時開始用學官教習尉馬。

正統以後，教習財馬的規定，據《明會典)載:

正統以後，凡騎馬初授者，俱令赴監習禮讀書，祭酒一依學規教之，

不率者奏聞。成化十一年，令二十五歲以下者，送監讀書。弘治六年

奏准，騎馬將兵家諸書及五倫等書，每季送祭酒司業處，每日兼授二

本，各定起止，令在家誦讀，季終赴監驗試，如果讀熟而大義或未通

曉，即與講解，又復投書，還家誦讀，季將考驗如初，必至三十歲方

免拘束。(弘治)十五年奏准，騎馬家教書訓導，按月備將功課送監

考枝，九年到部行查，違者究治。 41

知正統年間正式規定尉馬必須赴國子監習禮，不從者奏聞皇帝。成化十一年規定駒馬二

十五歲以下，必須送國子監讀書。弘治六年則規定在家誦讀兵家諸書及五倫等書，且還

要到國子監考試，至三十歲始可免受拘束。弘治十五年規定，即馬家教書訓導須按月將

功課送園子監考校42 。

嘉靖年間又規定:

嘉靖六年令吏部會同禮部查照先朝功勳戚之家，言Jl1 導教書事例，於圈

子監博士助教等官，或見在部及附近教官內，推選行止端莊，年力英

銳，文學優長，義理精明者，一員在尉馬府，教讀經書習字，使知忠

孝仁義之訓，及通曉禮樂名物，古今事類，庶幾德器有成。仍聽禮部

堂土官提調稽考，教書官三年六年考滿，若教有成效，不拘年分，奏

薦摧用。自後遇選騎馬，本部移咨史部，推陸禮部主事一員，專在騎

《明會典} ，卷 70 '婚禮四﹒教習對馬，頁 1664 。

." {明史} ，卷日 ，志 31 '禮 9 .公主婚禮，頁 1400 。

〈明會典} ，卷 70 '婚禮四﹒教習尉馬，頁 1664~ 1665 。

刊另外，明﹒雷禮、范守己、譚希思撰， {皇明大政紀> (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史部﹒編年類) ，上

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1995 年) ，卷的，頁日，載: í 成化十年敕公侯伯並射馬初襲授者送國子

監讀書習禮。祭酒一依學規教之。懶惰不律者奏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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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府教習。 43

即嘉靖六年開始由吏部推薦I禮部主事一人，專在開馬府教習。

據(世宗實錄》載:

禮部尚書吳一鵬等言: r 謝詔......尚主禮成後，貝IJ 其講明居處倫義，

寫習做書，講解小學，記誦故事，仍令十日一赴部稽考;其左右使令

皆擇民間謹厚者元之，不惟為 7Ì<-淳公主圖萬事之安，尤足為勛成之

勸。」上善其言，尋諭閣臣曰: r 前日禮部言，騎馬要十日一赴部稽

考其所讀書寫字，欲解講以間，心志，深為有益 。 但大臣成里十日一赴

部考恐未為可。朕開我太祖時，凡幼小功臣之子并尉馬每與官師各一

人，令其授書教禮，當以此為法。.......朕欲選一儒臣典詔為師，待其

成婚後二十日，令其師教習經書，每三日授(大學〉一篇，凡三十日

溫習一次;三日寫做一張，蓋寫字乃正心之功，就令解講明白，還寫

勒一道令詔體朕是心，恭誠指問，務使其知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。

未知可與否，與 911P 等計較來行。」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傳旨諭禮部奉

行。乃陸圈子監助教金克存為禮部儀制司主事，技詔經書，仍聽部提

調稽考論稽敬遷。 44

即由禮部主事一員(金克存〉教習駒馬(謝詔)讀經習字。還規定其作息時間，即在婚

後 20 天，從師學習經書，每 3 天教(大學〉一篇， 30 天溫習一次，每 3 天「仿寫一張」

作為正心之功用。

由上所引《明會典} 諾條、 { 明史 〉 及 { 世宗實錄 ) 所載知，從宣德時期開始，正

式教習駒鳥 。 尉馬所需續者包括兵家諸書、五倫經書等，以及習字，目的在使駒馬能通

古今、曉忠孝仁義之道，不至於怠惰驕縱，以常保富貴。

尉罵的職務，據(明史》載: r:不得與政事......奉把孝睦，攝行廟祭，署宗人府箏 。

往往受命，一充其任。 J 的，尉馬不能參與政事，只能奉把孝陵、攝行廟祭，署京人

府事。即馬有過錯，並不會因其與皇室聯姻，而不受處罰。輕則革其蟬玉、奪其宗人府

印，或送國子監反省、習禮，如《萬曆野獲編》載 r 冉(興讓)幌其螃玉，送國學省

YI:三月」衍，同書補遺又載: r 萬煒奏......盜金銀等物......。上大怒，謂聖母生辰煩潰，

盡革其螃玉，並奪所掌宗人府間，送國子監習禮三月。」的，重則或受杖賣48 ，如駒

《 明會典 ) ，卷 70 '縛禮四﹒教習尉馬，頁 1665 。

., <世宗實錄} ， 卷 79 '嘉措六年八月戊辰條，頁 6 下-7 下。

.5 <明史} ，卷 76 '志 52 '職官 5 ，頁 1856 。

《萬曆野獲編> '卷 5 '公主﹒騎馬受制條，頁 134 。

.7 <萬曆野獲編〉椅遺，卷卜公主﹒主婦遭辱條，頁 808 。

8 明﹒李詞撰'魏連科點枝， { 效應老人漫筆> (北京:中華書屑， 1982 年) ，卷卜塢射馬對條，頁

41 戰 r 塢尉馬選時，吳白撥出一對云 『 御溝冰洋間流水』對曰「金谷春深見落花 J 。 句雖佳，

而識者知其失偶之兆 ，果三年喪公主。嘉靖四年閣 。朝廷舊制，封杖責駒罵二十下，減是學八百石 ﹒

說者謂鞠馬二百，公主乃 j\ 百石 云。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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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塢景和在回對句時，因寓有失偶之意，三年公主果喪，朝廷杖責其二十下。或坐削葳

I祿49 ，如鞘馬李祺六日不朝，至殿前，又不引罪，坐削葳祿千八百石。甚則賜死5口，

如騎馬歐陽倫因賣私鹽而遭賜死即是一例。相對的，有功者則封、贈侯51 ，如建文時，

射馬李堅囡破燕功封禪城侯。永樂初，開馬袁容、李讓因靖難功，分別封廣平侯及富陽

侯。嘉靖時，尉馬崔元因迎駕功封京山侯。

四、婚禮儀式

洪武九年臨安公主下嫁李祺時，始定公主婚禮，分為親迎儀、謂前巳堂儀、合歪儀、

見舅姑儀、見尊長儀、盟饋儀 52 。洪武二十六年重定親王公主婚禮，為親迎、謂祠堂

儀、合奎、見舅姑禮53 。但據(明史〉載: ï (洪武)二十六年稍更儀注。然儀注雖存，

其拜舅姑及公主尉馬相向拜之禮，終明之世實未嘗行也。」抖。知公主見舅拈禮及夫

妻相拜之禮，沒有履行。弘治二年重定婚儀，增加關馬對公主「贊行四拜禮，公主坐受

兩拜，答兩拜」 55 之禮。世宗時，曾有大臣對此項禮儀持異議，但皇帝認為還是照舊。

如《世宗實錄)載: ï 工科給事中安瞥等言: Ii' ......見{儀注》所載、尉馬見公主行四拜

禮，公主坐受兩拜P 雖貴賤本殊，而夫婦分定於禮未安。」上曰: Ii'公主婚期，孝蔥皇

太后己有遺旨，相見禮儀如故。.!IJ 鉤。關馬見公主行四拜禮，公主坐受二拜禮，此種

禮數為見尊長或見舅姑之禮節。此固然與公主、尉馬間的身份原本就有貴間之別有關

切。但像!關馬鞏永固對公主「拜跪數月，稱巨侍膳」"，則屬少數。

明代公主婚禮，大抵由六禮組成，六禮的儀式分為納采儀、問名儀、納吉(義、納徵

儀、請期儀、親迎儀等，其中納采、間名二禮合併。茲概述如下:

49 (明史> '卷 127 '列傳 15 .李善長，頁 3771 載: r 祺(李善長之子)拜酌馬都尉，初定婚禮，

公主修婦道甚肅，光寵赫奕'時人豔之。祺尚主後一個月，御史大夫汪廣洋、陳寧疏言~善長

押寵自恣，陸下病不靚朝及旬，不問候，尉馬都尉祺六日不朝，宣至殿前，又不引罪，大不敬。』

坐削歲祿千八百石。」

50 同上，列傳 121 .公主，頁 3664~3665 。騎馬歐陽倫，因賣私鹽，且途中擾民，家奴恣意妄為，

而遭賜死。

51 <今山堂別集}卷 9 ，皇明異典述四﹒樹為封侯條，頁 10 上載: r 洪武中，李貞封恩親侯以恩澤。

建文中，騎馬都尉李堅封灘城侯以破燕功。永樂初，王寧封永春侯以納欽功，袁容封廣平侯、李

讓封富陽侯以靖難功。嘉靖初，崔元封京山侯以迎駕功。贈侯者景泰初并源以土木死事贈鉅鹿侯。」

52 參閱《太祖實錄} ，卷 107 '洪武九年秋七月圭戌條，頁 l 上 ~7 下。

51 參閱《太祖實錄} ，卷 224 '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癸茵條，頁 9 下~11 上。

到{明史} ，卷 55 '志 31 '禮 9 .公主婚禮，頁 1400 。

叮{孝宗實錄} ， 卷 31 '弘治二年十月甲午條，頁 6 上。

〈世宗實錄} ， 卷 29 '嘉靖二年七月辛未條，頁 1 上~1 下。

57 由尉馬「尚」公主，而公主「下嫁」騎馬，可以暸解尉馬是高攀皇親，如(太祖實錄)卷 107 ' 
洪武九年秋七月王戌條，頁一上載 í 李祺......尚......臨安公主 J ; <熹霉實錄》卷 61 '天敢

五年七月庚午條 ，頁 6 下載 í 齊贊元尚七公主 J ; <熹宗實錄} ，卷 87 ' 天敢七年八月圭寅條，

頁 12 下載 í 鞏永固尚八公主 J ; {投宗實錄} ，卷 447 '嘉靖三十六年五月甲戌條， 3 下載 í 嘉

善公主下嫁......許從崇 J ; <世宗實錄} ，卷 420 '嘉靖三十四年三月甲寅(棠， 3 下載 í寧安公

主行下嫁禮」等等。
58 {五禮遇考} ，卷 155 '昏禮﹒明昏禮，頁 36 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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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、納采聞名儀:掌昏者於納采前一日，到婿家設香案。次日到東華門，進表及禮物，

內使監令接受表及禮物，往內傳達 。 待內使出，掌昏者再進問名表 。

(2) 、納吉儀:前一日持家設香霉。次日，掌昏者進表及禮物，到東門，見內使曰: í加

諸←室，占日從吉，謹使巨某敢告 。 」"，儀式同納采聞名之儀。

(3) 、納徵儀:同前，設香罪。次日，掌昏者帶玄纜、玉吊、表文及其他禮物到東華門，

進詣內使，曰 :í朝恩祝室於某公之子，某公有先人之禮，使臣某以東昂，乘馬納徵 。 」
60 。之後設宴款待掌昏者。

(4) 、請期儀:與納吉儀同。掌昏者辭曰: í 某公命臣謹請吉日。」 61 ，說定時間，吉

日迎親。

(5) 、親迎儀:其日，婦公告廟曰: r 國恩既室於某，以某日親迎，敢告。」 62 ，皇帝、

皇后隨意告誡後，公主即馬拜別。由命婦及宮人內侍陪送至婿家。

六禮之外，另有同牢儀(合琶儀)、見舅姑儀及鹽饋儀等。明代的婚禮，上至天子，
下至品官納婦都遵行六禮。一敵百姓婚禮則只有納果、納幣、請期三禮63 。

五、結語

公主的平均婚齡是 17.5 戲，但以 17~20 歲婚嫁者佔多數。明代宮中頒行不少女誠、

內訓、女鑑等女教書，公主從小於宮中所受的家庭教育，應是不離此範圈 。 叉，在宋明
理學影響下，貞節觀甚至被強化。在這些書籍、觀念的教導下，明代公主沒有干預政治，

也沒有再嫁的情況。

公主選擇即馬是由禮部、司禮監負責，皇帝最後再欽定。早期關馬多是功臣之後，

後期庶民成為即馬者稍多。相對地，駒馬受到輕視的情況也較明顯，如有些管家婆及中
使司對尉罵即相當不尊重，或因故苔打，或強素金錢。不過也有鞘馬利用身份之便，作

違法之事，惟一旦讓皇帝知道則絕不寬待，甚至有賜死的案例。在宮廷中一旦捲入政爭，

失殿者隨時有可能被罪而死，如蜻難之後，太租、惠帝的女婿阻止燕軍，有的坐罪死，

有的遭逼死;反之，成祖的女娟因助靖難有功，則加封為侯。尉馬地位低於公主，連過

世所用的稱號都低於公主，公主稱棄，輸馬謂卒。

尉馬婚後需繼續讀書，宣德時期有學官教習，正統之後送圈子監學習，成化年間規

定二十五歲以下的尉馬都送到圈子監讀書。弘治時期則需讀兵家及五倫等書，到三十歲

才可免除 。 嘉靖六年以禮部主事一員，專門在駒馬府教授尉馬讀書習字。教習即馬，目

的在使其「通古今，曉忠、孝仁義之道 J '以防怠惰，常保富貴。

公主婚禮儀式，遵行六禮，但沒有見舅姑禮及公主樹馬相向拜之禮。弘治二年增定

鞘馬對公主行四拜禮，公主坐受兩拜，答兩拜之禮。公主的婚禮儀式至明末並無多大改

變。

的王雲五主編， (明集禮 ) (六) (台北: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出版年不詳) ， 卷 27 '嘉禮 11 '公主

出降﹒納吉儀注條，頁 41 上。

;0 {明集禮> '卷 27 '嘉禮 11 ，公主出降﹒納徵儀注條，頁的下。

“{明集禮 > '卷 27 '嘉禮 11 ，公主也降﹒請期儀注1諜，頁的上。
但 { 明集禮 ) ，卷 27 '嘉禮 11 ，公主出降 ﹒ 親迎儲注條，頁的上。

的 { 明史 > ' 志 31 '禮 9 '嘉禮 3 .庶人婚禮，頁 1403 ' 載 r 禮云『婚禮下達~ ，則六禮之行，
無貴賤一也。朱子家禮無間名、納吉，止納采、納幣、言青期......菜納采、納幣、請期，給f方晶宮

之儀。 J


